
党建工作制度

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党建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本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

发挥本基金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共河南省委

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豫办〔2016〕

35 号）和本基金会章程，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基金会的党建工作主管部门是河南省教育厅。

第三条 本基金会符合条件时，及时建立党组织；暂时不具备条件时，由党

建工作主管部门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或建立工会、共青团组织开展党的

工作。

第四条 本基金会党组织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

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履行引领方向、

激发活力、团结凝聚、监督管理、规范行为以及推动事业发展、建设先进文化、

服务人才培养的基本职责。

第五条 本基金会党组织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把党的

工作融入基金会运行和发展过程，组织、引导、团结基金会全体人员，推动基金

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六条 本基金会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严肃组织生活，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

矩和组织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和组织考评。

第七条 本制度所指党建工作包括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党

组织制度建设、党组织阵地建设、党组织活动等五部分。

第二章 党务工作者建设

第八条 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选优配强本基

金会党组织书记。



党建工作制度

第九条 党组织书记要带头执行上级党组织各项决策部署。

第十条 党支部成员要团结共事、密切协调，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第十一条 党支部成员遵纪守法，廉洁自律，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

督。

第三章 党员队伍建设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党组织要认真了解掌握本基金会党员、业务能手、管

理骨干的基本情况，把业务能手、管理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能手、

管理骨干。

第十三条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

守党纪，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

第十四条 通过深入亮明党员身份、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

服务窗口等形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第十五条 保障和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积极推进

党务公开，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发挥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作

用。

第十六条 抓好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杜绝出现“空档党员”和“口袋

党员”；强化党员的管理监督，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

第四章 党组织制度建设

第十七条 紧密联系党员思想工作实际，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

党员、党员党性定期分析等制度。

第十八条 经常听取本基金会员工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对存在的问题及

时进行整改。

第十九条 按照规定召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定期召开党员组织生活

会，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引导党员守纪律、讲规矩。

第二十条 建立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注重选树典型，表彰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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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党组织阵地建设

第二十一条 党组织机构要有标识、有党旗、有规章制度、有档案资料。

第二十二条 有相对固定的党员活动场所，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设备。

第二十三条 因地制宜设计党建工作宣传栏，开展党建通讯、宣传、报道

工作。

第六章 党组织活动

第二十四条 围绕基金会健康发展开展党组织活动，与基金会执业活动、

日常管理、文化建设等紧密结合，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

党建主题活动等载体，增强党建工作成效。

第二十五条 组织开展群众欢迎的活动，提供群众期盼的服务，加强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寓教育于服务之中，切实增强党组织

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二十六条 工作思路明确，有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认真完成上级

党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二十七条 坚持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做好基金会工青妇等群团工

作，形成做好群众工作合力。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可邀请非党员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

第二十九条 党建工作经费纳入基金会管理费用，保障党建工作需要。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制度自2025年10月26日二届五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由河南省振豫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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